录警体检注意事项

为了确保体检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体检结果的真实性，我局特制定以下体检注意事项，请参加体检的人员认真阅读，并按照以下要求认真做好准备工作。

一、体检人均应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，其它医疗单位的检查结果一律无效。

二、严禁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；如隐瞒病史影响体检结果的，后果自负。

三、为减少外来因素对体检结果的影响，体检前体检人应做好相关准备工作，尽量避免剧烈运动、饮酒及进食过多油腻食物。

四、体检当日，必须空腹（勿进食、饮水）；如体检人在体检日出现发热、经期等可能影响体检结果的身体不适状况时，请当场向招录单位说明情况，由招录单位酌情决定是否缓检。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，事先告知招录单位，勿做X光检查。
五、为避免手机信号对医疗仪器的影响，请在进入候检区后即关闭手机，待体检结束离开院区后再行开启。

六、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，勿漏检。若自动放弃某一检查项目，将会影响录用。凡出现体检人不配合检查或有替检、涂改检查结果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一律取消其体检资格。

七、体检一般流程为：7：30开始点名→核验学生证和测试证→通过身份验证后进入候检区→领取并按要求填写体检表→交体检费（约300元）→按要求静候待检→上午8时体检正式开始→由体检管理者分组→在体检引导员的引导下开始体检。在做完验血、B超体检项目后用早餐（体检中心将提供免费早餐一份），用过早餐后，方进行下几项体检。

八、体检接待工作截止于体检当日上午8时。体检人不能按时赶到体检地点的，视为放弃。

九、体检必须在体检引导员的引导下进行，各科室不接待自持体检表的单独体检人。如体检人在体检过程中不慎与引导员走散，请及时回到候检区并与体检管理人员联系。

十、体检过程中，请保持安静；候检、体检区内，严禁大声喧哗；如体检人对体检质量、服务态度或其它问题有意见，可在体检结束后向体检管理机构反映。

十一、体检所需携带物品：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、测试证、一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一张（与测试证同版）、体检费（约300元）、签字笔或钢笔。体检全过程为封闭体检，参检人员不得携带各种包具及与体检无关的物品进入体检区。

十二、在测量矫正视力时，请参检人员提前准备好合适的眼镜；根据体检中心的要求，参检人员不得佩戴金属饰物，不得穿有金属饰物的衣服，女同志不得盘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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